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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涉及规范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办案操作规程 》

 《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南仲裁委员会）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办法》



一、立案与受理阶段

 仲裁协议审查

 仲裁邀请与管辖异议

 仲裁费用的收取

 仲裁的送达

 其他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仲裁协议审查的几个问题

 1.仲裁协议的规范性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订立合同时：

“凡因本合同（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合同（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均应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按照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
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一）仲裁协议审查的几个问题

 纠纷发生前后：

双方自愿将纠纷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按照现行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上述两款也可以简化为：

双方将争议提交海南国际仲裁院进行仲裁。



（一）仲裁协议审查的几个问题

 国际仲裁案件示范条款

订立合同、协议时：

“凡因本合同所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分歧或
索赔，包括合同的存在、效力、解释、履行、违反或终止，或因
本合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合同性争议，均应提交海南国
际仲裁院仲裁，并按照提交仲裁申请时有效的《海南国际仲裁院
（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最终解决。

*本仲裁条款适用的法律为…
[中国法律] 仲裁地应为…[中国海南海口]
**仲裁员人数为… 名[一名或三名]。仲裁程序应按照… [选择语言]
来进行。 ”



（一）仲裁协议审查的几个问题

 国际仲裁案件示范条款

纠纷发生前后：

“以下签字各方，同意将因（简单描述已出现或可能引起的
争议､纠纷､分歧或索赔的合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议､纠
纷､分歧或索赔（包括任何有关非合同性义务的争议），提交海南
国际仲裁院，按照提交仲裁申请时有效的《海南国际仲裁院（海
南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本仲裁协议适用的法律为…[中国法律] 
仲裁地应为…[中国海南海口] 
**仲裁员人数为… 名[一名或三名]。仲裁程序应按照… [选择语言]
来进行。



（一）仲裁协议审查的几个问题

 2.仲裁协议的无效

《仲裁法》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仲裁协议无效：约
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订立的仲裁协议；一方采
取胁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第十八条 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委员会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
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



（一）仲裁协议审查的几个问题

3.不规范的仲裁协议有效与否的判断

 或裁或审的、先裁后审的；

 约定机构名称不准确的;
 只约定仲裁地的或者约定由某地仲裁机构仲裁的;
 只约定适用规则的。

4.仲裁协议独立性

不受合同变更、解除、终止或无效等影响。



（二）仲裁邀请与管辖异议

 仲裁邀请

适用于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但部分当事人又
有强烈的通过仲裁解决纠纷意愿的情形。

 管辖异议

《仲裁规则》第十一条 仲裁协议效力及管辖权异议

仲裁协议效力审查与管辖权异议处理的一体两面。



（三）仲裁费的收取—物有所值

《仲裁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

当事人应当按照规定交纳仲裁费用。

国务院办公厅:《仲裁委员会仲裁收费办法(1995)》第2条：

当事人申请仲裁，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仲裁委员会交

纳仲裁费用，仲裁费用包括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

 自收自支与财政保障的对比；

 一裁终局与两审终审的对比；

 选配、定制服务与公共服务的区别。



（四）仲裁的送达—当事人约定、规则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送达方式；

 规则规定的送达方式，约束当事人；

 规则不规定公告送达：

——保密性与高效性的要求。



（五）本阶段其他需注意的问题

 仲裁保全

仲裁前保全与仲裁中保全。

 仲裁代理

仲裁不限制代理人身份，不限制代理人人数。



二、仲裁庭

 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员接受选定或指定

 仲裁员回避与更换



（一）仲裁庭的组成

 仲裁庭形式

三人仲裁庭为什么不叫合议庭？

 仲裁员选定与指定

介绍几种增加选定概率的选定方法。

 仲裁员名册与名册外选定仲裁员

搭起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的桥梁。



（二）仲裁员接受选定或指定

 领取案件材料；

 签署仲裁员声明，仲裁员信息披露；

 仲裁员能否接当事人的电话？

组庭前：尽量不接；不明情况下接了，要回避谈及案件情况；没能回避

谈论案件情况的，不要接受选定。

组庭后：一切通过秘书联系。

一旦组庭，立场中立！



（三）仲裁员回避与更换

 仲裁员回避；

法定的回避情形；

申请回避应当通过书面方式，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证据。

 仲裁员请辞、更换；

 多数仲裁员继续仲裁。

《仲裁规则》 第二十九条

最后一次开庭终结后，三人仲裁庭中的一名仲裁员因死
亡、健康、除名等特殊事由不能参加评议或作出裁决的，经
双方当事人同意或本院决定，可由其他仲裁员继续仲裁程
序。本条不适用于书面审理的案件。



三、审理与裁决

 庭审前准备工作

 开庭审理

 鉴定与专家

 调解与和解

 评议与裁决

 几项主要的时限要求



（一）庭审前准备工作

 审查主体、代理人基本情况；

 审查仲裁协议效力；

 掌握诉辩双方的基本观点与诉求；反请求；

 初步审查证据，决定是否安排证据交换；

 了解有无调查取证申请、鉴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等。



（二）开庭审理

 庭前合议

《办案操作规程》第六条 首席仲裁员可以在首次开庭前召集仲裁庭
成员对案件进行评议，明确下列问题：双方的争执点、审理的重点；证
据明细及举证、质证的范围；庭审顺序和步骤；案件有关的法律、法规
及有关的专业知识；庭审中仲裁庭成员的分工与配合；其他需要仲裁庭
注意的问题。

 庭审调查、庭审辩论、调解、最后陈述等庭审流程与诉讼大致相同，可
交叉进行。



（三）鉴定与专家

 鉴定与仲裁的关系—仲裁与鉴定本应同性相斥。

仲裁“专家裁案”制度特色与鉴定“专家意见”本质相

斥；仲裁高效的价值追求与鉴定介入导致效率降低。

鉴定仍是必要手段，在较长时期内仍将作为仲裁制度的

有益补充而存在。

 鉴定活动程序 大致与诉讼中鉴定程序相同。

 专家介入—鉴定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主要出于提高仲裁效率和降低当事人仲裁成本考虑。



（四）调解与和解

 调解与仲裁，是最重要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手段。

 调解因其灵活，与仲裁制度的有机结合。

 《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于2019年8月7日在新加

坡签署。

 海国仲国际商事调解中心于2020年6月1日正式设立。



（五）评议与裁决

 评议原则与形式

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裁决应当按照首席仲裁员的意见作出。

 中间裁决与部分裁决

 仲裁费的承担与律师费的支持

仲裁费用原则上由仲裁庭根据当事人责任大小和仲裁请求支持程度确

定各自承担。



（六）几项主要的时限要求

 排期开庭与改期

《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办法》第十五条。

开庭时间、地点确定后，原则上不得变更。

 评议

《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文书制作

《案件审理流程管理办法》第十九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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